
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亚振家居股份

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及《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工作制度》的规定，作为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

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经审议，我们认为：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使用进度的前提下，

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,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，本投资风险低、

安全性高，通过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，能够进一步提高公司货币

资金的管理效率和收益水平，风险可控，投资收益较为可观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

东的利益。在召集、召开审议本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因此,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

金投资理财产品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



